
上海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与综合治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客座人员管理办法 

 

一、总则 

为了充分发挥上海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与综合治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科研基础条件优势，促进科技合作与交流，推动科研工作进一步发展，本

台站决定实施客座研究人员聘任制度。 

二、聘任要求 

1. 本台站客座研究人员数量暂无限制，聘期 1-3 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

生物学院签发聘书并公布名单；如工作需要，工作期满、考评合格者可连聘。 

2. 本台站客座研究人员主要来自所外科研、教学单位，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和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学科专业上符合本站研究工作需要，并愿意到本站从事科

研工作。 

3. 本台站座研究人员在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后，一般每年到站工作时间不少

于 1 个月，具体工作时间将明确体现在聘任合同书中；特殊情况通过站方进行调

整。 

三、权利与义务 

1. 本台站为客座研究人员来站工作提供交通、食宿和工作条件；客座人员的

研究资料和成果由所在单位和本台站共同拥有，并按实际工作情况注明本台站及

有关课题的支持。 

2. 本台站与客座研究人员签订合同书，明确每个客座研究人员来站工作的

研究方向、预期目标、工作时间以及双方的责、权、利关系等；注重对客座人员

科研工作的年度考评，对 2 次考评都不能完成任务的，提前解除聘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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